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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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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6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040042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5(0042700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轉知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就環境教育法第18條所稱之指

定人員釋疑案，請貴校依說明事項積極規劃校內環境教育

指定人員認證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4年6月10日臺教資(六)字第1040076862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環境教育法第18條規定略以：學校應指定人員推廣環

境教育，並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5年內(105年6月4日)依規

定取得認證。

三、教育部為協助學校人員符合法律規定，業訂定「各級學校

環境教育指定人員認證精進計畫」，以「簡化申辦程序」

、「提高認證誘因」及「加強行政督導」三項策略提升學

校認證比例。

四、考量偏鄉及小型中小學校教職員人力有限之現況，依據行

政院環境保護署104年5月12日環署綜字第1040037704號函

，學校得以下列方式辦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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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全國偏鄉及12班以下之學校，得共同指定校內人員擔任

，最多3所學校合理共同指定1人。

(二)學校得指定代理、代課教師、兼任教師擔任指定人員，

協助學校規劃推動環境教育。

五、本局業已委託東安國小辦理「桃園市104年高中、國中小

校長及教師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研習暨輔導研習計畫」，敬

請各校踴躍派員參與暑假研習梯次，檢附本案計畫書1份供

參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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